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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所詢本府受所屬42校委託與貴會進行團體協約協商有關專

案解決未兼任行政職務需承辦行政工作及兼任行政職務教

師減課不合理現象之處理情形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4年10月15日宜教工會字第1040000117號函。

二、查104年4月2日本府協商小組與貴會進行團體協約協商第3

次會議紀錄略以：「『甲方未聘任乙方會員兼任行政職務

時，不得要求乙方會員承辦公文、學校校務行政分層負責

明細表或行政職掌表中已列為兼任職務之工作。』，工會

所提意見因以下兩原因造成：1.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應承辦

公文卻把公文交由未兼行政職務教師承辦，或將其業務交

給未兼行政職務教師承辦。2.兼行政職務教師減課不合理

現象，以致兼行政意願低。以上造成原因確實需要檢討改

善，由縣政府六個月內(10月2日前)專案解決，無須列入

團體協約。」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目前學校行政工作繁瑣，教育部各項訪視評鑑項目眾多，

兼行政職務教師除教學外又需兼辦行政工作，責任繁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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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自101年教育部實施教師課稅配套方案後，擔任導師減

課節數較多(國小部分4節)，導師費提高，惟兼行政職務相

關配套不足，普遍造成教師兼行政職務意願低落。以本縣

104學年度國小普通班12班學校(不含分校)為例，計47校

，占本縣半數以上國小校數，惟前述學校兼行政職務教師

編制僅4人，學校行政工作卻不因規模大小而減少行政負荷

，部分行政工作仍需其他導師共同協助，如公文協辦。前

述原因下，普遍形成教師兼行政意願低落，此為全國共同

性現象。

四、前揭會議所列議題，決議雖未納入協約內容，為使學校行

政工作減量，解決教師兼行政意願低落問題，協助學校校

務運作推展，本府相關作為如下：

(一)教育部統合視導及各項訪視評鑑檢討：近年來因中央對

於地方教育機關及各級學校年度評鑑考核日漸繁複，造

成學校行政重大負擔並影響教學。為營造健全教育環境

，提供學生優質教育的可能，年度教育事務各項考核評

鑑有立即進行檢討及盤整之必要。查教育部辦理對地方

教育事務統合視導，其初始立意在盤整年度內中央各單

位對地方及學校各項考評，避免過多評鑑影響地方教育

事務之推動及學校教學正常化運作。然，統合視導實行

多年，原本盤整及簡化於ㄧ次訪視辦理之立意不再，各

類考核評鑑項目不減反增，其本身亦成為額外增加之考

評。是以，既統合視導對於各項教育事務考核評鑑之盤

整及簡化毫無實益，則即當停辦，「歸零思考」重新檢

討方為正辦。基於前開理由，本府爰於104年9月24日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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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宣示不參加教育部統合視導。

(二)兼行政職務教師減課檢討：本府於104年2月26日起多次

召開研商本縣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編排實施要點之會議

，依據現況檢討兼行政教師減課之合理性，並研修「本

府所屬國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編排實施要點」及「本府

所屬國民小學教師授課節數編排實施要點」，本府業於

104年9月14日簽奉核准，現正循本府法規審查程序進行

審議，俟通過後即函頒實施，因目前於學期中，不宜逕

行調整影響學校課務正常運作，故預計105學年度實施

。

五、綜上，在少子化趨勢下，各校教師員額持續減少，囿於行

政人力無法增加情況下，尤以本縣國小多屬小型學校，除

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外，其他教師仍有共同協助校務工作之

必要，有關提高教師兼行政意願、減課合理性、未兼行政

教師協辦公文等議題本府均已一併納入檢討。貴會為教師

專業組織團體，期許貴會一同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，營造

優良的教學環境而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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